
【學生基本常識測驗題庫-是非題】 

（×）1、在網路上認識網友後，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談心，得對方是值得信任的人，就能分享自己的個資給對方。 

（×）2、校內空間皆為全面禁菸範圍(包含教室外與廁所內)，但如果在校門口或學校外圍走道吸菸就沒關係。 

（×）3、我們可透過自動販賣機、網路購物等渠道，來購買或販賣菸品。 

（×）4、電子菸不會讓人上癮，所以可以用來當作紙菸的替代品，進而有效幫助戒菸。 

（O）5、竊盜罪法律上是財產犯罪，因為是侵害別人的財產法益。 

（×）6、自己的弟弟已經好幾天沒吃飯，為了弟弟，到商店偷一個便當，因為不是自己要吃的，不會構成竊盜罪。 

（×）7、同學要我一起去偷牽別人的機車，我不好意思拒絕，同學偷車時，叫我在路口注意有無人經過，我沒有下手偷車，所以不會構成竊盜罪。 

（O）8、同學偷車以後，我向同學借他所偷的車來騎，如果我知道那車是同學偷的，雖然車子不是我偷，我借用贓車的行為，也會構成收受贓物罪。 

（O）9、在學校如果發現機車或東西不見了，最好先向老師或教官反應，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報案。 

（×）10、工資應由勞雇雙方議定之，故只要經雙方同意，得低於基本工資。 

（×）11、大偉與小雄平日互看對方不順眼，大雄於是在網路上買進一把幾可亂真的玩具槍，並在放學途中堵小雄，亮槍嚇唬小雄，讓小雄心裡感到很

害怕，但因大偉拿的是玩具槍，不是真槍，所以不會犯恐嚇罪。 

（O）12、大偉借了同學 2000 元，但同學遲遲不歸還，大偉很生氣，就威脅那位同學說：「如果你再不還我錢，我要去報告教官」。大偉是以合法手段主張

權利，所以不是恐嚇罪。 

（O）13、大偉平日經常欺負小雄，常強迫小雄替他跑腿去福利社買飲料，小雄如果不去，大偉就威脅要他走著瞧，大偉的行為觸犯了刑法強制罪。 

（×）14、為了懲罰同學白目的行為，強行將同學關在教室裡，不讓他離開，不會犯妨害自由罪。 

（O）15、即時通訊軟體的帳號是可能外洩的，所以和你交換訊息的人不一定是本人。 

（O）16、網友的真實面目真偽難辨，虛假不實，若非真有深交，或有他人同行，不宜輕易和網友單獨外出。 

（×）17、學校田徑隊員阿傑遭人搶走女友而邀伙伴前去討回公道，受邀隊員應該義不容辭帶「傢伙」前去助勢，這樣才是講義氣的朋友。 

（O）18、阿傑為教訓小馬，而唆使田徑隊伙伴毆傷小馬，雖自己躲起來並未出面，但仍然構成教唆傷害罪。 

（×）19、騎機車載同學飆車發生車禍，致使後座同學骨折，因為是一起飆車，所以機車駕駛人對此不用負任何責任。 

（×）20、阿傑夥同田徑隊員向小馬尋釁時，只是警告小馬：「不准再接近巧巧，否則見一次打一次」，造成小馬心生畏懼，因為阿傑等人僅是「動口而未動

手」，所以不構成犯罪。 

（×）21、小明與朋友一起相約在馬路上飆車蛇行，因為小明只有坐在機車後座，所以就算出事小明也不用負任何責任。 

（O）22、選舉時發現有人賄選，應向警察機關、調查局所屬機關或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檢舉，以盡公民責任。 

（×）23、所謂的家庭暴力是指對身體的傷害，不包括精神上的傷害。 

（×）24、法院還沒核發家庭暴力之被害人保護令前，警察是不會保護被害人的。 

（O）25、吸用毒品容易上癮，因為缺錢買毒品，往往衍生犯罪行為，而被他人所控制。 

（×）26、賣毒品很好賺錢，為了幫助家計，且可以買相機，偶爾幫人賣毒品也沒有關係。 

（O）27、海洛因通常用針筒注射，施用者常會共用針頭，容易傳染疾病。 

（×）28、小潘認為了社團的發展和利益，適度的鬥爭和風險是必要的，就算因此涉嫌刑事犯罪也在所不惜。 

（×）29、在網咖登入即時通訊軟體很安全，不登出也沒有關係。 

（O）30、小潘見管樂社表演時間太短不能顯示努力一年的成果，可以將練習的經過經社員的同意錄影、錄音後發表在 YouTube 讓大家欣賞。 

【學生基本常識測驗題庫-選擇題】 

（3）1、未經被拍攝者同意就將其照片分享出去會成為加害人，我們應如何避免自己成為加害人?(1)就算未經對方同意，只要將被拍攝者的臉打馬賽

克就可以分享出去。(2)即使被拍攝者一開始同意，後又反悔不同意，還是可以將其照片分享出去。(3)詢問被拍攝者是否願意被分享該照片，

若同意再分享出去。(4)只要有詢問過被拍攝者的意願，不管對方是否有回覆，都能分享出去。 

（4）2、下列哪一些行為是屬於「過度追求」?A.對方婉拒告白後，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，繼續跟蹤對方，並每天在對方家門口放上鮮花。B.與對方分

手後，不顧對方反對，堅持在社群平台上宣稱自己還與對方正在交往中。C.以主管名義要求下屬每天下班後一起約會，若下屬不願意，就故

意增加下屬的工作量。D.於大庭廣眾下跟曖昧對象大告白，即對方面露不悅的表情，依然不放棄繼續告白。(1)BCD(2)ACD  (3)ABC 

(4)ABCD。 

（3）3、下列哪些行為屬於數位性別暴力? A.情侶在網路上放閃，兩人都分享親密接吻影片。B.盜用他人照片放上不雅污辱字眼。C.未經朋友同意，

私自於社群平上發表朋友是同志身。D.未經前女友同意，在網路分享自己與前女友接吻照。(1)BD  (2)ABD (3)BCD (4)ABCD。 

（2）4、遭遇數位性别暴力可採取步驟，下列哪一項是不正確的作法?(1)尋求相關單位、專業團體協助。(2) 太痛苦，先把證據清理乾淨。(3)蒐集相

關證據。(4)向社群平臺檢舉、封鎖、刪除對方。 

（2）5、國中二年級的雅雅為了吸引某網友注意，就自拍了一些性感裸照傳給對方，請問是否違法？(1)沒有，因為個人自願傳送裸照，沒有遭受任何

脅迫。(2)有，因為未滿 18 歲不能在網路上傳送裸露影像，包括自己拍的。(3)不一定，要看收到照片的網友有沒有再把照片轉傳出去。(4)

以上結果都有可能。 

（2）6、阿明喜歡和女友自拍裸露照片，兩人分手後，卻發現自己的私密照外流了，阿明該怎麼辦？(1)不甘示弱，也把對方的私密照外流。(2)趕緊

聯繫 113，尋求性剝削的諮詢。(3)上「爆料公社」吐苦水，請網友主持正義。(4)太丟臉了，只好抵死不承認。 

（1）7、丁丁在 Line 群組，收到了一組知名網紅遭到偷拍的裸露照片，丁丁該怎麼辦？(1)不分享、不儲存，直接向 113 檢舉。(2)自己把照片儲存

起來。(3)立刻轉傳給更多人欣賞。(4)把照片傳給網紅本人看 

（3）8、為防範兒少性剝削事件，兒童及青少年應要掌握「三不一要」的自我保護原則。你認為其中不應該包含哪個選項？(1)不拍攝私密照或私密影

片。(2)不下載或散佈兒少色情影片。(3)不告訴父母師長。(4)要截圖保存證據。 

（4）9、網際網路和通訊軟體(如臉書、LINE)裡的交友平台陷阱多，除了須慎選交友網站外，還需…(1)留意自身的言論。(2)小心個人隱私及手機定

位洩漏。(3)避免單獨的邀約。(4)以上皆是。 

(2）10、吸菸會讓人上癮，最主要是因為菸品中的什麼成分？(1)氮氧化物 (2)尼古丁 (3)甲醛 (4)一氧化碳。 

(4）11、菸害防制法最新規定：未滿幾歲不得吸菸?(1)14 歲 (2)16 歲 (3)18 歲 (4)20 歲。 



(1）12、菸害防制法最新規定：幾歲以上可以使用電子菸?(1)任何人都不得使用 (2)16 歲 (3)18 歲 (4)20 歲。 

(4）13、下列何者屬禁菸場所?(1)學校及學校外圍走道。(2)圖書館、博物館、美術館之室內場所。(3)大眾運輸工具、計程車、遊覽車內。(4)以上皆

是。 

(4）14、未滿 20 歲吸菸者，應接受何種處罰?(1)應令其接受戒菸教育。(2)行為人未成年，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。(3)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 

接受戒菸教育者，處新台幣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按次連續處罰。(4)以上皆是。 

(4）15、吸用電子菸有哪些危害與風險？(1)致癌 (2)中毒 (3)爆炸 (4)以上皆是。 

(3）16、任何人（包括親人、朋友、同學）販賣或贈送菸品給未滿 20 歲者，可處新台幣多少元之罰鍰？(1)1 千元~5 千元 (2)5 千元~1 萬元 (3)1 萬元 

~5 萬元 (4)5 萬元~10 萬元。 

(3）17、在禁止吸菸場所吸菸者，可處新台幣多少元之罰鍰？(1)2 千元~5 千元 (2)5 千元~1 萬元 (3)2 千元~1 萬元 (4)5 萬元~10 萬元。 

(3）18、政府規定幾歲才能考駕照？ (1)20 歲 (2)19 歲 (3)18 歲。 

(4）19、未領有駕照駕車者應處罰緩：(1)三千元至六千元 (2)二千元至四千元 (3)六千元至一萬二千元 (4)六千元至二萬四千元。 

(4）20、未成年人無照駕駛時被取締：(1)繳交罰鍰。 (2)要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 (3)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要同時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 (4)以

上皆是。 

(2）21、行人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者違規會被罰款？ (1) 360 元 (2) 500 元 (3) 1200 元。 

(1）22、大同以言語恐嚇小楨，造成小楨不敢到學校上學，請問這是這是甚麼責任？(1)刑罰(2)民事侵權(3)行政罰(4)以上皆非。 

(1）23、當知道或遭受霸凌事件需尋求支援與協助，下列何者不適合？(1)找校外朋友來學校處理(2)找老師處理(3)撥打新北市教育局反霸凌投訴專線 

(4)告訴父母尋求協助。 

(2）24、特意在眾人面前散布、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的事情，這種行為樣態為？(1)強制 (2)誹謗 (3)恐嚇 (4)侮辱。 

(1）25、小天和小線在校園裡看見了同學欺負低年級的小朋友，覺得很好玩馬上用手機拍下來並放在網路上讓同學欣賞。請問小天和小線的行為是哪

一種霸凌呢？(1)網路霸凌 (2)語言霸凌 (3)肢體霸凌 (4)關係霸凌。 

(4）26、在網路上，有同學在部落格上公開辱罵我、毀謗我、我應該怎麼辦?(1)告訴學校老師，尋求協助。(2)跟父母說明情況，尋求幫忙。(3)儲存

相關訊息和資料，留下證據，因為他已經違法。(4)以上皆是。 

(4）27、以下哪一個是黑幫在校園吸納成員的方式：(1)恐嚇脅迫 (2)簽賭 (3)金錢利誘 (4)以上皆是。 

(4）28、當遭受暴力時，你該怎麼辦？(1)撥打 110 報警或 113 婦幼保護專線。(2)勿再惡言相向，盡速離開現場。(3)保護自己的身體並保留證物。(4)

以上皆是。 

(3）29、魯夫因和娜美生發生口角，魯夫在網路上散布娜美的電話與電子信箱，令娜美困擾不已。請問魯夫的行為已經侵犯的娜美的甚麼權利？(1)身

體自主權 (2)遊戲權 (3)隱私權 (4)工作權。 

(1）30、關於兒少表達意見的權利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(1)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(2)散佈侵犯他人名譽的話會被處罰(3)不可以任意發表侵犯他人的

權利的言論(4)每項權利都有範圍和限制，包括表達意見的權利。 

(3）31、歹徒常假冒哪些機關名義詐騙民眾？A.警察局 B.速食店 C.電信局 D.健保局(1)ABD (2)ABC (3)ACD (4)ABCD。 

(2）32、假冒公務機關詐騙案件中，何者不是歹徒常用的說詞？(1)監管帳戶 (2)購買遊戲點數 (3)戶頭被盜用 (4)涉及刑案。 

(3）33、下列何者不是防範網路購物詐騙的方法？(1)店家評價良好，聯絡資訊完整且正確。(2)選擇面交並驗貨。(3)使用 Line 及臉書交易。(4)直接

到實體店面購買。 

(2）34、小 R 是高二學生，在聊天室認識一位很聊得來的男同志，雙方並有親密行為，某日小 R 缺錢，於是偷錄 2 人做愛過程，向該男同志要錢，不然

要公開性愛 DVD，小 R 觸犯何罪？(1)強盜罪。(2)恐嚇取財罪。(3)恐嚇罪。(4) 強制罪。(5)沒有犯罪。 

(1）35、小雄平日常遭大偉欺負，某日忍無可忍，持預先準備的美工刀，趁大偉不注意之際，朝大偉臉部刺去，導致大偉右眼失明，請問小雄要負何

種責任？（1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以及重傷害之刑責。（2）行政責任。（3）沒有責任。（4）只有道義責任。（5）扶養責任。 

(3）36、阿傑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上撞見搶走女友的學弟小馬，一時氣憤而罵他；「蠢蛋！王八蛋！」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(1)這是阿傑的口頭禪，所以不

會構成犯罪。(2)只要當時沒有其他人聽到，就沒事。(3)構成刑法公然侮辱罪。(4)構成妨害自由罪。(5)只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。 

(3）37、如果在路上被飆車族撞成重傷，想要依民法請求賠償，卻因為不懂法律，也沒錢請律師處理，這時可以向哪個單位求助(1)警察局(2)區公所 

(3)法律扶助基金會(4)衛生所(5)學校。 

(1）38、酒後駕車遇到酒測，呼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幾毫克就會構成刑法不能安全駕駛罪(1)0.25(2)0.55(3)0.75(4)1(5)2。 

(3）39、小明看到路邊有一部他人暫停之未熄火機車，就直接騎走與同學一起飆車，之後就將機車棄置在路邊，小明的行為構成(1)毀損罪(2)搶奪罪 

(3)竊盜罪(4)強盜罪(5)侵占罪。 

(3）40、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？(1)讓買票者當選是「飼鼠咬布袋」。(2)用選票換鈔票，選民永遠是輸家。(3)檢舉賄選沒保障，易被報復。(4)淨化選風

是落實民主選舉的良方。(5)檢舉賄選可賺獎金兼做功德。 

(3）41、下列何者不是賄選行為？(1)招待選民旅遊。(2)提供選民車資返鄉投票。(3)僱工發放宣傳文宣。(4)提供選民遊樂園門票。 

(3）42、阿義雖然沒有投票權，但他慫恿爸爸收下里長伯賄選的遊樂園門票。請問阿義有無刑責？(1)阿義沒有選舉權，不會構成犯罪。(2)遊樂園門

票不是由阿義收下，阿義沒有犯罪。(3)可能觸犯教唆投票受賄罪。(4)可能觸犯幫助投票行賄罪。(5)只有道德上的瑕疵而已。 

(2）43、小芳與同學一同前往 KTV 唱歌，後來小芳酒醉，大雄護送小芳回家，趁小芳不省人事，竟將她衣褲脫去，性侵得逞。大雄觸犯什麼罪？(1)強制

性交罪。(2)乘機性交罪。(3) 詐術性交罪。(4)妨害秘密罪。(5)不成立犯罪。 

(4）44、法院審判原則上公開行之，曉欣擔心如果報案，將來審判公開，身分被曝光。法律就此有保護的規定嗎？（1）性侵害案件沒有不同的的規定，

仍然要公開審判。（2）經被害人申請，可以不公開審判。（3）經被告申請，可以不公開。（4）性侵害案件以不得公開審判為原則。 

(2）45、發現鄰居的少年或兒童有被家人虐待的情形，除了告訴自己父母外，也可以打下列何號碼之「保護專線」電話尋求協助？(1)110 (2)113(3)117 

(4)119。 

(2）46、如果提供毒品給別人使用，會構成：（1）以欺瞞方法使人施用毒品罪。（2）轉讓毒品罪。（3）販賣毒品罪。（4）施用毒品罪。（5）持有毒品

罪。 

(2）47、安非他命或大麻是第幾級毒品？（1）第一級毒品。（2）第二級毒品。（3）第三級毒品。（4）第四級毒品。（5）第五級毒品。 

(4）48、遇到疑似詐騙的行為，要通知（1）166（2）168（3）169（4）165。 


